
南京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 

南科研院发〔2026〕6号 

 

关于加强科研项目申报和结题管理的通知 

各学院、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科研项目管理，弘扬科学精神，严明

学术纪律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

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11号）、《关于优化科研

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8〕25号）、

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意见》（教技

〔2012〕14号）和各类科研项目管理规章制度等相关文件精

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现就加强科研项目申报和结题管理的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禁止重复申报项目 

不得以相同或相近的研究内容重复申报项目，包括但不

限于： 

（1）使用与已获资助项目相同或相近的研究内容重复

申报各级各类项目； 

（2）在申报结果未公布前，将相同或相近的研究内容向

不同部门申报项目； 

（3）在相同部门组织的项目申报中，以相同或相近的研



究内容同时申报不同类型项目等。 

项目负责人是项目申报的第一责任人，应恪守科研诚信，

明确所申报项目不存在重复申报的情况，在项目申请阶段就

所申报项目签署《项目负责人科研诚信承诺书》。 

各学院/单位作为科研活动的管理单位，负有对本单位

项目申报进行审核的直接责任，在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申报工

作中，应对本学院/单位所提交的申报材料逐个把关，确认不

存在重复申报情况。 

学校将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，强化科研人员科研诚信意

识，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项目申报查重工作，切实防范

“一题多报”，避免“重复资助”。 

二、加强项目结题成果审查 

科研项目所有用于结题的研究成果（包括论文、专利、

专著、研究报告等）应与项目申请书（任务书/合同书）中约

定的研究目标、研究内容、考核指标高度相关，充分体现项

目研究的直接产出，并严格对应项目执行周期。研究成果应

严格按照项目管理办法的要求进行标注。 

项目负责人是项目结题的第一责任人，在提交项目结题

材料前，应对所有拟用于结题的成果进行认真梳理和自查，

并确保： 

（1）论文成果的时效性、标注规范性； 

（2）不得将已纳入其他项目结题成果的专利重复使用；

对于要求进行专利声明的各类项目，列入结题的专利成果应

为已按照《国家知识产权局 科技部 财政部 自然科学基金



委建立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形成专利的声明制度实施方案》

（国知发运字〔2024〕3号）及项目管理办法、项目计划书/

合同要求进行声明； 

（3）其它成果的真实性、时效性、相关性和规范性。 

项目负责人需签署《科研项目结题成果自查承诺书》，对

所提交成果的合规性做出承诺。 

各学院/单位作为科研活动的管理单位，负有对本单位

项目结题进行审核的直接责任，在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结题工

作中，应对项目负责人提交的结题成果进行审查，确认标注

规范，专利已按声明；不存在将项目实施期外或无关的成果

列入等问题。 

学校将进一步规范结题管理，加强政策宣传，强化科研

人员科研诚信意识和规范结题的自觉，建立健全自查自纠机

制，加大对结题材料的审查力度，有效防范科研失信行为。 

 

对于在项目申报和结题过程中，重复申报、重复使用成

果、成果不实等科研失信行为，学校将依照《科研失信行为

调查处理规则》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，请各学院/单位和广大

科研人员高度重视，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科学技术研究院 

2026年1月17日 



附件 

 

科研项目结题成果自查承诺书 
 

项目类型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项目名称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项目编号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项目负责人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所在学院（公章）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执行期限：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_年____月____日 

 

本人作为上述科研项目的负责人，郑重承诺如下： 

根据国务院、教育部及南京大学关于加强科研项目和资

金管理、科研诚信建设的相关文件精神，以及学校《关于加

强科研项目申报和结题管理的通知》要求，本人已对本项目

拟用于结题验收的所有研究成果（包括但不限于论文、专著、

专利、软件著作权、研究报告、实验数据、获奖证书等）进

行了全面、认真的自查。 

本人保证： 

1. 成果时效性： 所有提交的结题成果，其发表、出版、

授权或完成时间均在本项目执行期限内（即从______年____

月____日至______年____月____日）。本人承诺未将项目立

项前已取得的成果作为本项目结题成果使用。 

2. 成果相关性：所有提交的结题成果均与本项目的研究



目标、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高度相关，是本项目研究的直接

产出，不存在将与本项目无关或关联度极低的成果用于“凑

数”或“搭车”结题的情况。 

3. 成果规范性：所有成果均已按照项目主管部门和学校

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规范标注，并符合相关管理办法中对作者

的排序要求。 

4. 成果真实性： 所有提交的成果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、有

效，无任何伪造、篡改数据或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。 

5. 无重复使用：本人承诺，本项目结题所用的核心成果，

未同时用于其他已获资助项目的结题验收，或作为其他在研

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重复提交。 

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愿意严格遵守学校关于科研诚信和

项目管理的各项规定。如在后续的学院核查、学校复核或上

级部门检查中，发现本人提交的结题成果存在违反上述承诺

的情况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，包括但不限于

被撤销结题结论、追回项目经费、接受学校给予的纪律处分，

并在一定范围内被通报批评。 

特此承诺。 

 

承诺人（项目负责人签字）： ______________ 

 

日期： ______年____月____日 


